
版號：01112024表53-3-0(110年度)綜稅各類所得扣繳稅額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納稅單位
合　　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各類所得之扣繳稅額

分位別

第1分位 1289738 4588320116241142992865874091 420490898335

第2分位 1289738 661905636711208279426483056125 13574922827781

第3分位 1289738 26332613114074067697511668608195 52967738079354

第4分位 1289738 10761791312765460193595239612015765 1259260418197175

第5分位 1289737 1762217771101042356950574512608344198259 85295561110173294

合    計 6448689 20063407111081542388581855717106216232435 104962920140175938

一、說明：（一）申報扣繳欄為納稅義務人申報之扣繳稅額。
　　　　　（二）歸戶扣繳欄為歸戶所得之扣繳稅額。
　　　　　（三）核定扣繳欄係依下列原則產生：
　　　　　　 1. 申報綜合所得總額大於或等於歸戶綜合所得總額時，核定扣繳等於申報扣繳。
　　　　　　 2. 申報綜合所得總額小於歸戶綜合所得總額時
　　　　　　　　(1) 申報扣繳稅額大於歸戶扣繳稅額則核定扣繳等於申報扣繳。
　　　　　　　　(2) 申報扣繳稅額小於歸戶扣繳稅額則核定扣繳等於歸戶扣繳。
　　　　　（四）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五）合計欄係由各類所得之扣繳稅額欄位實際值加總後再取千元四捨五入後得之。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版號：01112024表53-3-0(110年度)綜稅各類所得扣繳稅額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
申報扣繳 歸戶扣繳 核定扣繳

各類所得之扣繳稅額 申報扣繳大於歸
戶扣繳萬元以上

件數
分位別

第1分位 34519104912740 908577 898335 902150 358

第2分位 30634211055812 2821116 2827781 2833296 543

第3分位 365523797615300 8052119 8079354 8094033 680

第4分位 509537102149726 18152470 18197175 18257191 1043

第5分位 184300227464510508 110622824 110173294 111007723 2767

合    計 336958368056584086 140557106 140175938 141094393 5391

一、說明：（一）申報扣繳欄為納稅義務人申報之扣繳稅額。
　　　　　（二）歸戶扣繳欄為歸戶所得之扣繳稅額。
　　　　　（三）核定扣繳欄係依下列原則產生：
　　　　　　 1. 申報綜合所得總額大於或等於歸戶綜合所得總額時，核定扣繳等於申報扣繳。
　　　　　　 2. 申報綜合所得總額小於歸戶綜合所得總額時
　　　　　　　　(1) 申報扣繳稅額大於歸戶扣繳稅額則核定扣繳等於申報扣繳。
　　　　　　　　(2) 申報扣繳稅額小於歸戶扣繳稅額則核定扣繳等於歸戶扣繳。
　　　　　（四）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五）合計欄係由各類所得之扣繳稅額欄位實際值加總後再取千元四捨五入後得之。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